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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有關提供貸款之須予披露交易

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條及第13.15條作出之披露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內容有關提供貸款之公佈（「該公

佈」）。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貸款連同現有貸款A及現有貸款B超過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1)條計算的資產比率

8%。根據上市規則第13.15條，本公司謹此以下列資料補充該公佈：

借方A的名稱： 上海梅隴大廈發展有限公司

借方A由劉建飛（「個人A」）及張治峰（「個人B」）擁有，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分

別由個人A及個人B擁有10%及9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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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B的名稱： 上海寶成房地產有限公司

借方B由個人A及個人B擁有，均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

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分別由個人A及個人B擁有

80%及20%權益。

承董事會命

天成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盧晟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 (i)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盧晟先生及陳傳進先生； (ii)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盧溫勝先生；及 (iii)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安達源先生、張寧先生

及黃學斌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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